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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皖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宿州皖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息公开工作，

提高公司工作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根据《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针对不同的信息选择适合的公开方式，包括公司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

第三条 公司综合管理部作为信息公开的牵头部门，负责制订管理制度及日

常工作，公司其他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第二章 信息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信息公开坚持依法合规、真实准确、及时公开并严格责任的原则。

（一）依法合规。公开的信息必须依法合规，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相关规

定，依法确定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范围和程序，严格保护国家秘密和商业秘

密。

（二）真实准确。公开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及时公开。应当公开的信息应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公开，不得隐瞒、拖

延或不公开。

（四）严格责任。公司相关单位按照“谁形成谁公开，谁公开谁负责”的原

则，对提供的公开信息负责。

第三章 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五条 信息公开的内容

（一）企业信息：主要包括企业简介、组织架构、高管人员、工商注册登记

等企业基本信息；

（二）扶贫帮困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三）企业党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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